
律政司司长及保安局局长出席立法会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制订的两项附

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后会见传媒谈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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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五月十五

日）出席立法会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制订的两项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

议后会见传媒的谈话内容： 

 

律政司司长∶正如大家所知 ，《维护国家安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规例》和《维护国家安全（禁地宣布）令》在本周二刊

宪后已即时生效。 

 

  首先，我们代表特区政府再次感谢立法会接受特区政府请求，在今日召开

关于附属法例的审议会议，按着「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就两条附属法例进

行审议。我希望强调，这次我们的举动充分显示行政和立法机关各司其职，合

力履行特区在宪法下，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个重大的宪制

责任。 

 

  我和局长，以及其他政府同事都多番强调，无论在法理上和实际上，均有

必要性尽快完成立法过程。 

 

  我希望在此再多强调一点，这条附属法例在本周二刊宪后已即时生效，换

言之，已经是法律一部分。所以我们尽早启动并完成「先订立、后审议」的程

序是有助促进法律的确定性。 

 

  另一点我希望强调的是，虽然有关国安公署的附属法例只有 15 条，而有

关宣布禁地命令只涉及六个地方，但今日整个审议过程是花了超过五小时，当

中包含议员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我们统计是一共超过 150 条，这充分显示整个

程序是绝对认真、绝对严谨。藉着今日整个审议过程，解答了可能很多巿民大

众心里亦有的一些问题，亦排除了大家的一些疑虑。 

 

  如果大家有细心阅读有关条文或聆听我们刚才跟议员之间的交流，相信都

会接受这次的附属法例符合我们早前提及的四个重要原则： 

 

  第一，关于国安公署的附属法例，公署的权力绝对没有增加，而附属法例

只是就《香港国安法》第五章有关国安公署的职责，制订更详细的条文，令实

际情况更清晰、令条文更具操作性。 

 

  第二点是有关禁地的宣布，该六处地方是通过很清晰的表达方式，包含地

址及其座标，让大家可明白、清晰理解该六处是什么地方。 

 



  第三点是我们采纳完全符合一般普通法草拟法律的方式草拟有关附属法

例，例如新制定的刑事罪行均清楚界定犯罪元素、答辩理由，以至举证责任；

我们亦参考了很多现行香港法律已经存在的例文。 

 

  最后一点，所有的附属条例完全符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维

护国家安全条例》所保障的人权自由。 

 

  我将以下时间交给保安局局长。 

 

保安局局长: 各位香港市民，各位传媒朋友，今次附属法例小组委员均有参与

审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他们都累积了去年宝贵的经验，亦继

续非常认真和严谨地进行今次附属法例的审议工作。 

 

  刚才委员提出的问题，都是非常深入到题，亦反映了大部分市民的关注，

我们深入讨论了今次立法工作的各项重点，显示出大家均以专业、认真、负责

任的态度逐条条文仔细审议，亦显示出议会的高效和高质。 

 

  而就着他们每一条问题，司长和我，以及我们的团队，都充分解说，向小

组委员会详细说明今次立法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小组委员会亦非常满意解说，

无提出任何修正要求。整个审议过程充分展现出行政立法机关的良性互动。 

 

  今次这两项附属法例最主要涵盖的部分刚才已谈及，我在此不再重复。 

 

  最后，我想说说几点∶今次附属法例将公署相关执行细节清清楚楚地写在

法例上，提供确定性予大众，亦清晰提出一些豁免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情况，

只会令市民对条例更清晰，更有保障。 

 

  制订附属法例只是订明具体程序和执行细则，无赋予公署任何新权力，政

府亦无任何新责任，完全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亦不会影响任何其他机构

和组织的正常运作。 

 

  禁地范围都是公署单独占用的履职场所，不涉及私人民居或商业地方，亦

不会对周边的社区有任何影响。 

 

  各位，现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升温、风云变色，香港面对的国家安全

风险可能突如其来。 

 

  正如中央在五月十二日公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内提到，

有域外势力加大插手中国事务，企图透过所谓香港问题对中国进行围堵、打

压、遏制，香港必须致力防范、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分化战略。正如较早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我们国家大肆



全球宣传要招揽叛国者。 

 

  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居安思危，「早一日，得一日」及早制订全面的维护

国家安全措施，以便更有效实施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及时防范和化解任何时

间都可能会突然出现的国安风险。 

 

  各位朋友，我们继上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后，再一次高质高效完

成相关附属法例的审议工作。 

 

  我在此要感谢行政长官的领导，立法会主席和内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

会主席和各位委员及秘书处同事的全力配合。在此，我当然要感谢律政司司长

和律政司及保安局的团队的不懈努力，我们将会继续携手同心，维护好国家安

全。 

 

  多谢大家！ 

 

记者：《香港国安法》仍有很多条文未列明罚则，其实会否认为应再有更多的

附例？多久会做一次检视？刚才局长在会议上亦有提及在经过时拍摄国安公署

的禁地其实没有问题，但有传媒在过去拍摄（禁地）的时候被警告，是传媒报

道这用途不可以还是公署前线沟通不足？另外，还想问交予国安公署的文件是

否会与内地部门互通？又或是接受更多或全部内地部门的调查？ 

 

保安局局长：首先，一直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是我们一直要做的工

作，所以我们会适时审视，如果有需要的话，会继续完善相关维护国家安全的

工作的法律。另外，其实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 45 条内说得很清楚，警

务人员可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因，叫人离开禁地。我举一个实际例

子，有人在（禁地外）拍照，当然普通市民路过「打卡」影相，我看不到有任

何问题，因没有任何意图。但是，如果你长期拍摄着门口有什么人出入，长期

以长镜头拍摄着公署的窗户，可能会导致有人担忧是否拍摄其工作。在此情况

下，警务人员必须根据法例，根据国家安全的情况及当时现场的判断决定是否

邀请这些人离开。 

  

  法例说得很清楚，今次这个附例针对（《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五条的情

况下，公署是根据法律文件，拿取一些相关资料方便公署进行第五十五条的调

查工作。 

 

记者：6 项罪行部分参照现时法例，最高刑期过 2 倍至 6 倍，其实这个比例是

否相称合适？ 

 

保安局局长：我想我们不能直接比对，譬如其中一个是阻碍公署人员执行职

务，我们在不同法例，例如《廉政公署条例》或者《侵害人身罪条例》都是不



一样。由于公署要面对的案件都是极其复杂、极其危险、极其恶劣的情况，所

以他们面对这情况之下，设立相对高的刑罚，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多谢大家。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英文部分） 

  

完 

2025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 

 


